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资讯

国家药监局发布选购使用

美瞳的提示
国家药监局网站近日发布选

购使用装饰性彩色平光隐形眼镜
（美瞳）的提示。提示指出：“美瞳”
是带有装饰功能的隐形眼镜，专业
名称为“角膜接触镜”。因其直接
覆盖于角膜表面，与眼组织紧密接
触，直接关乎人眼安全，具有较高
风险，在我国作为第三类医疗器械
管理，在上市前需要通过安全性、
有效性的评价，获得医疗器械注册
证后方可生产、销售和使用，其生
产企业需要取得《医疗器械生产许
可证》。经营此类产品的商家需要
取得《医疗器械经营许可证》。

消费者选购和使用“美瞳”及其
护理产品时要特别注意以下几点：

一、选购“美瞳”时，应从具备
相关经营许可资格的医疗器械经
营企业购买，并查看所购产品是否
取得医疗器械注册证，仔细查看产
品包装是否有医疗器械注册证编
号、生产企业名称、生产日期等信
息，并妥善保存购买凭证。进口的

“美瞳”及其护理产品还应当附有
中文标签和说明书。查询医疗器
械注册证相关信息可以登录国家
药品监督管理局网站“数据查询”
栏目。切勿贪图价格便宜从非正
规商家或者网络商铺上购买未经
注册的产品。

二、戴“美瞳”时，应认真按照
产品说明书或者专业人士的指导，
对镜片进行操作、配戴、摘取、清
洗、消毒和保存。未经注册的产
品，其安全性、有效性没有保障，如
若配戴容易引起眼部炎症、角膜病
变等并发症。

三、消费者如发现销售假冒伪
劣产品，或发现无证经营“美瞳”产
品等行为，可及时向所在地药品监
督管理部门举报。涉及违法违规
的，负责药品监督管理的部门将依
法查处，涉嫌犯罪的，将移交公安
机关追究刑事责任。

（据央视新闻）

上海市来（返）蓉最新疫情防控政策答疑
6月12日，四川省对上海市来（返）

川疫情防控政策进行了调整，成都市同
步调整了上海市来（返）蓉疫情防控政
策。为了帮助来上海市来（返）蓉人员和
广大市民掌握调整后的最新疫情防控政
策，现以问答形式进行解读，请严格落实
最新防控政策，巩固疫情防控成果。

一、最新的上海市来（返）蓉疫情
防控政策是什么？

答：从 6 月 12 日 0 时起，上海市全
域由A类地区调整为B类地区，对近7
天内有上海市旅居史来（返）蓉人员实
施B类地区管控政策，即实施7天居家
隔离至抵川后满7天。居家隔离期间，
共同居住人员应同时实行居家隔离。
目的地为成都但无固定居所、不具备
居家隔离条件或不接受共同居住人员

隔离的，实行集中隔离。
对 6 月 12 日 0 时前已在我市隔离

的有上海市旅居史来（返）蓉人员，继
续实行集中隔离至抵川后满7天。

二、上海市来（返）蓉人员在抵川
第一交通场站需落实哪些防控要求？

答：近7天内有上海市旅居史的来
蓉人员在抵达四川第一交通场站后，
请主动向工作人员报备，出示健康码、
行程卡，扫“入川码”，扫描“社区报备
码”并完成社区报备，在机场、车站等
现场完成核酸采样。

三、居家隔离有哪些具体要求呢？
答：居家隔离最好单独居住，如无

单独居住房屋，选择通风较好的房间
作为隔离房间，尽量使用单独的卫生

间，避免与其他家庭成员共用卫生
间。居家隔离人员的日常生活、用餐
尽量限制在隔离房间内。隔离期间拒
绝一切探访，不得外出。隔离人员在
社区管理人员的指导下进行居家隔
离，居家隔离期间，共同居住人员应同
时实行居家隔离。

在蓉无固定居所、不具备居家隔
离条件或不接受共同居住人员共同隔
离的实施集中隔离。

四、目的地为成都市以外的其他
地方的，是否可以自行前往目的地实
施7天居家隔离吗？

答：近 7 天内有上海市旅居史、目
的地为成都市以外的其他地方的抵蓉
人员，须查验健康码和通信行程卡，扫
描“入川码”，在机场、车站等现场完成

核酸采样，做好个人防护的前提下自
行前往目的地，落实目的地疫情防控
措施。如需在成都过夜，则需扫描“社
区报备码”并完成社区报备。

五、哪些人需要集中隔离？集中
隔离免费吗？

答复：近 7 天内有上海市旅居史、
目的地为成都市的以下三类抵蓉人员
需要集中隔离：

1.在成都市无固定居所的；
2.在成都市有固定居所，但不具备

居家隔离条件的；
3.在成都市有固定居所且具备居

家隔离条件，但不接受共同居住的人
员同时实行居家隔离的。

除不具备居家隔离条件的大学生
外，其余人员自行承担隔离期间相关
费用。 （据健康成都官微）

高考已经结束，各位高考考生、家
长注意了，这几种东西千万不能发朋
友圈！高考准考证、个人身份证、考生
号及密码、志愿填报表、成绩单、成绩
查询页面截图、个人录取通知书。如
果个人信息被别有用心的人从朋友圈

或者其他社交平台获取到，可能会被

利用实施精准诈骗！

6 月 7 日，公安部刑侦局发布提

醒，考生和家长要注意以下骗局：①

“提前查分”骗局；②“补录名额、内部

指标”骗局；③“补助金”骗局；④“填报

志愿指导”骗局；⑤“伪造录取通知书”
骗局。

骗子有了新套路
不少人收到短信

6月9日，浙江桐乡警方发布一则
紧急预警。

文中称，近日，有群众反映，自己
收到了【省教育厅普通高等学校招

生办】发来的短信。短信中称在普
通高等学校招生统一考试回放录像
中，监控显示其有【疑似作弊】行为，
要 求 其 拨 打 省 教 育 厅 招 生 办 的 电
话。

对此，警方提醒：这是典型的短信
诈骗！

请各位高考生及家长注意，凡是
收到招生办的电话或是短信，称考
生存在作弊行为的，请第一时间和
就 读 学 校 联 系 ，确 认 信 息 的 真 实
性！请勿盲目相信，尤其是要求缴
纳费用删除作弊视频、缴纳保证金
或是将钱转到安全账户的，均为诈
骗！

另据微信公号“厦门招考”消息，
对于高考考生收到的类似短信，厦门
市教育招考中心回应称，高考作弊违
规行为，不会用短信、电话、链接等非
正式渠道通知。

此外，考试录像回放审看现在也
还未开始。如果高考中有作弊违规行

为，会在高考结束后，经过多方核实通
过文件形式下发。

误信高考加分
家长被骗百万元

而就在几天前，浙江省瑞安市人
民法院披露的另一则高考诈骗案件，
也引发关注。

“向学校捐款可以奖励加分”“送
礼问候拉近校方关系”……被告人周
某通过伪造微信聊天记录、教育部招

生审批表等文件，制造学生被浙江大

学录取的假象，骗取该学生家长130余

万元。

瑞安市人民法院审理后认为，被

告人周某以非法占有为目的，采取虚
构事实、隐瞒真相的方式骗取他人财
物，数额特别巨大，构成诈骗罪，依法
判处被告人周某有期徒刑八年九个
月，并处罚金9万元。

（综合自新华社、中国青年报）

6月12日，记者从成都市交管局获
悉，成都市公安局交通管理局决定于
2022 年 6 月 13 日零时起，启动臭氧重
污染天气黄色预警临时交通管理措
施，中心城区建成区执行临时交通管
理措施，全天24小时禁止沥青混合料
拌合车（国VI及以上排放标准车辆和
新能源车，并配套有沥青烟等挥发性
有机物收集系统和净化处理装置的除
外）通行。

具体详情如下:
为应对臭氧引发的重污染天气，

保护公众健康，根据成都市大气、水、
土壤污染防治“三大战役”领导小组
办公室《关于 6 月 13 日零时启动臭氧
重污染天气黄色预警的通知》要求，
按照《成都市臭氧污染天气应急预案
（2021 年版）》和《成都市公安局交通

管理局关于臭氧重污染期间本市实
施临时交通管理措施的通告》，成都
市公安局交通管理局决定于 2022 年
6 月 13 日零时起，启动臭氧重污染天
气黄色预警临时交通管理措施，中心
城区建成区执行以下临时交通管理
措施，具体如下：

一、每日20:00至次日8:00，禁止建
筑垃圾（含工程渣土）运输车辆、预拌
混凝土运输车辆、预拌砂浆运输车辆
（国VI及以上排放标准车辆和新能源
车除外）通行。

二、全天 24 小时禁止沥青混合料
拌合车（国VI及以上排放标准车辆和
新能源车，并配套有沥青烟等挥发性
有机物收集系统和净化处理装置的除
外）通行。

三、中心城区是指四川天府新区、

成都高新区、锦江区、青羊区、金牛区、
武侯区、成华区、龙泉驿区、青白江区、
新都区、温江区、双流区、郫都区、新津
区。建成区是指城市行政区内实际已
成片开发建设，市政公用设施和公共
设施基本具备的地区。

在采取臭氧重污染临时交通管
理措施期间，除执行临时交通管理措
施外，本市其他交通管理措施仍然有
效。

臭氧重污染天气黄色预警期间，
机动车驾驶人应当服从交通警察的
指 挥 管 理 。 违 反 临 时 交 通 管 理 措
施，由公安机关交通管理部门依据

《中华人民共和国道路交通安全法》
依法处罚和实施交通违法累积记分
管理。

（据四川在线）

高考后，这几种东西千万不要发朋友圈

成都启动重污染天气黄色预警临时交通管理措施


